
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 王怀实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唐丽媛07 典滴

“养老钱”不是监护人的“私房钱”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监护人支出被监护人财产远超合理开支限度被判退还70万元

郑某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上海某照明

公司（下称照明公司），从销售干起，经过

多年努力，逐步晋升为公司总经理，负责

管理公司的生产、销售。

自2024年2月起，为谋取经济利益，

郑某在担任照明公司总经理期间，私自成

立某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工业公司），

经营与照明公司同类的照明灯具，并利用

在照明公司任职的职务便利，将客户下达

给照明公司的订单转移至工业公司。同

时，郑某还向照明公司采购工业公司自身

无法生产的零配件，由工业公司组装为成

品后出售。

2024年10月，照明公司发现异常后

到公安机关报案。次月，郑某主动至公安

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经查，2024年3月至11月，工业公司通

过承接转移订单、组装销售灯具等方式，累

计实现销售额3700余万元；在郑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后，工业公司还基于其到案前接

收的订单，完成了500余万元销售额。

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依法介入，引导

公安机关调取照明公司的财务报表、银

行流水等证据材料，以照明公司向税务

机关申报税务时申报的毛利率为核算依

据，准确认定被害单位经济损失达200余

万元。

办案检察官张飞介绍，相较企业自报

的利润损失，以税务申报毛利率核算损失

的方式更具客观性，可以排除主观偏差，

同时还可以剔除无关干扰因素，避免以销

售额认定损失的片面性。

今年 2 月，案件被移送至嘉定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为准确认定郑某“转移

订单、挪用资源”的行为性质，该院采用

了“三重审查法”开展证据审查与事实

认定。

“首先，我们通过核查注册信息、实际

运营架构等要素，对工业公司的经营实体

真实性进行了审查，确认其系具备独立经

营能力的市场主体。其次，聚焦订单承

接、生产组织、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环

节，审查其经营行为的完整性，证实工业

公司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而非单一的利

益转移。最后，对工业公司的风险承担独

立性进行审查，查明郑某作为公司股东和

经营负责人，需自行承担原材料波动、订

单违约等市场风险。”张飞解释说。

最终，该院认定郑某作为公司高管，

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成立、经营工业公司

属于自负盈亏的经营性活动，不属于虚构

交易侵占本单位财物，于5月以涉嫌非法

经营同类营业罪对其提起公诉。

在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督促引导

郑某退赔被害企业经济损失，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和解。庭审中，郑某退出违法

所得200余万元。8月，法院经审理作出

上述判决。

核心提示 监护人本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却擅自处分被监护

人财产，侵害被监护人财产权益。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新监护

人要求原监护人返还被监护人财产纠纷案，判决原监护人向原告刘先生退还钱款70万元。

案情回顾

2010 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刘先生

开始长期入住某区精神卫生中心。彼

时，他已退休，未婚无子女，父母也早已

离世，身边仅有一位大姐和两位妹妹。

退休后的刘先生经济来源稳定：每月有

5000 余元退休金，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

费可由原工作单位部分报销，还有每月

600元车补、300元残疾补助金以及每季

度300元的敬老卡补贴。此外，刘先生患

病前生活节俭，无大额开销，攒下了一笔

可观的积蓄。

从2010年到2023年的13年间，经三

姐妹协商一致，刘先生名下的3个银行账

户、各类证件及存折均交由大姐实际掌

控与管理，日常开支记账也由大姐负

责。在此期间，两位妹妹对大姐的管理

从未产生过异议。

转折发生在2023年。三姐妹因父母

遗产分配问题爆发争执，几番诉讼下来，彼

此间的嫌隙逐渐加深，连带着对刘先生财

产的管理方式也开始各持己见。随后，两

位妹妹向法院申请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并请求指定自己为监护人。法

院审理时发现，大姐多次从刘先生账户中

取现，且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性，在刘先生

名下财产明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位妹

妹相比大姐更适合担任监护人。最终，法

院依法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指定其两位妹妹为法定监护人。

监护人变更后，大姐将刘先生的银

行账户、存折等资料移交给两位妹妹。

接手后，两位妹妹却意外发现：过去13年

间，大姐从刘先生账户中取现及转账的

金额竟高达135万元。

围绕这135万元的去向与用途，三姐

妹争执不下。最终，两位妹妹以刘先生

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大姐起诉至虹口区

法院，要求其向刘先生返还135万元。

法院审理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两

位妹妹认为，大姐取出的135万元中，仅

有少量用于刘先生的生活，绝大部分都

被大姐挪作私用。大姐则辩称，自己多

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刘先生。从 2010 年

起，每月都会将刘先生从精神卫生中心

接出居住，所住房屋是用刘先生的积蓄

租住的，在刘先生不住时由自己和女儿

一家使用，房屋租金逐年上涨，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刘先生的日常花

费、其他房屋的物业费、外出就医费用等

也均由自己承担。同时，大姐提出，2023

年前两位妹妹从未对刘先生的账目进行

核对，即便两位妹妹有异议，也只能主张

2023 年成为监护人后的费用，且应由两

位妹妹举证证明钱款被自己私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大姐处分刘

先生财产的行为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

若构成侵害，应返还多少金额”是本案争

议焦点。

首先，被告大姐自2010年起至2023年

9月期间，实际履行对刘先生的监护职责。

从社会生活常识来看，刘先生作为自然人，

饮食起居、治病就医等基本需求必然产生

费用，被告为履行监护责任支出日常费用

本属合理。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刘先

生长期居住在精神卫生中心，根据2010年

其原工作单位确定的护理费报销政策以及

刘先生自身的退休金收入，其日常生活开

支已能被单位报销和退休金完全覆盖，仅

在外出就医、外出居住及监护人探望等少

数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特殊费用。

其次，被告主张的装修费等大额支

出，未能提供对应的票据或支付凭证，费

用支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缺乏有效证据

支撑，存在明显不规范之处。被告及其

家人长期居住在由刘先生支付租金的房

屋中，还使用刘先生的钱款花费数十万

元对房屋进行装修；即便在刘先生因身

体状况无法外出居住的几年里，被告一

家仍继续居住在该房屋，租金始终由刘

先生承担。上述费用支出，显然超出了

“为刘先生利益”的监护职责范畴，难以

认定为合理支出。

再次，在案证据显示，13年间刘先生

从精神卫生中心外出的次数总计仅 66

次，且每年外出就医的次数为 6 至8 次，

即便加上每年家庭聚餐等费用，这些合

理开支的总额有限，更不可能全部由刘

先生一人承担。在此情况下，被告在13

年间从刘先生账户取现及转账的金额合

计达135万元，已远超合理开支的限度，

明显存在侵害刘先生财产权益的情形。

综合考量各项费用支出的必要性、

合理性以及被告对刘先生财产的实际处

分情况，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酌情认定被

告大姐应向原告刘先生退还钱款 70 万

元。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服判息诉。

违反竞业禁止义务 民企高管担刑责

据《人民法院报》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民法典第三十四条对于监护人的职责范围

除规定应“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外，还规定应“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也规定“监护人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特别是老年人人身、医疗、财产处分等事务处理，应

履行积极管理职责，以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使用

和处分情况应当做好记录、保管好相关凭据，既有利于保护监护人的利益，亦

能避免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产生矛盾。

·以案说法·

核心提示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犯罪的主体从“国有公司、企业人

员”扩展至包括民营企业人员后，上海市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日

前宣判，被告人郑某因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据《检察日报》

“该案作为上海市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体现了司法机关

对刑法修正案的迅速响应与准确适用，彰显了刑法修正案在平等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方面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和示范效应。”上海市人

大代表、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炜表示，检察机

关精准把握法律规定，通过严格审查准确认定犯罪，有力惩治了掏空企业的背信

行为，进一步增强了民营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信心，推动形成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声音·


